中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委员会
经济学院党委[2007]5号

关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分团委书记

任命的决定
各系、各部门：
经学院党委讨论、决定，同意学院第七次研究生代表大会选举结果：

任命鲍姝婧（女）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第八届研究生分团委书记，苗强、徐元春（女）为副书记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中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委员会2007年10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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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校团委、学院团委、各党支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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